拟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国网乌苏750千伏变至七师中天变220千伏线路工程
	塔城地区乌苏市、第七师胡杨河市
	新疆锦龙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环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项目拟建乌苏750kV变电站—七师中天220kV变电站220kV架空线路，线路路径长约2×74.8km，单、双回路架设，其中双回路6km，其余均为单回路。导线采用2×JL3/G1A-630/45型钢芯高导电率铝绞线；地线双回路段地线两根均采用OPGW-17-150-3（24芯）型复合光缆，两侧进线档采用2根JLB40-150型铝包钢绞线用作分流地线。单回路段地线一根采用OPGW-17-150-3（24芯）型复合光缆，另一根采用JLB40-150型铝包钢绞线。新建杆塔462基，其中自立式耐张铁塔143基、自立式直线铁塔：294基、耐张钢管杆7基、直线钢管杆：18基。

(2)七师中天220kV变电站间隔扩建2回。

项目总投资276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80万元，占总投资的1.01%。
	施工期

（1）废气：加强对施工现场和物料运输的管理，保持道路清洁，管控料堆和渣土堆放，防治扬尘污染，运输采用带篷布的汽车运输，防止运输过程中物料散落造成扬尘。 对易起尘的临时堆土等采取密闭式防尘布(网)进行苫盖，道路及施工面集中且有条件的地方宜采取洒水抑尘等有效措施，减少易造成大气污染的施工作业。对裸露地面进行覆盖，施工现场禁止将包装物、可燃垃圾等固体废弃物就地焚烧。牵张放线时控制速度、对牵张场适当洒水，减少线路对地表的扰动。
（2）废水：线路塔基施工中，塔基养护过程中少量水经过蒸发至空气中，不会对水环境造成影响。加强对施工设备用油的检查和防备工作，定期对车辆和施工机械进行维护保养，出现问题及时修复，含油料的机械、设备下方铺设吸油毡布，防止出现油料跑、冒、滴、漏污染环境问题。不在施工场地冲洗施工车辆及施工机械。施工人员租住附近民房，不单独设置施工营地。线路沿线设置移动环保公厕用于解决施工人员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排污，定期交由环卫部门拉运。
（3）噪声：避免夜间施工，严禁夜间使用高噪声设备；施工机械尽量选择低噪声设备，并对高噪声设备采取适当的减震降噪措施，将噪声控制在国家环境保护允许的范围以内。
（4）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及时清理并集中存放，统一由汽车运至垃圾转运站处置。

（5）生态环境： 加强对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教育，增强其环保意识，设置环保宣传牌。 施工人员和施工机械不得在规定区域范围外随意活动和行驶。 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集中收集、集中处理，不得随意丢弃。 本项目施工时应避让野生植被生长丰富区域，尽量减小施工对植被及动物生境的影响。 针对本项目施工活动产生的生态影响，本报告提出相应的避让、减缓、 修复、补偿、管理、监测等对策措施的内容及规模。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及工序，先设置围栏措施，后进行项目建设，尽量减少对地表和植被的破坏，除施工必须不得不铲除或碾压植被外，不允许以其它任何理由铲除植被，以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基础开挖应避开大风天气及雨季，并尽快进行土方回填，弃土及时处置，将土壤受风蚀、水蚀的影响降至最低程度。 施工采取张力放紧线和无人机放线相结合的方式，减少沿线植被的破坏，牵张场选择尽量选择荒地或植被稀疏地段，减少植被破坏。 施工用房应尽量利用租用的房屋设施，减少临时建房占地引起的水土流失量。合理规划、设计施工便道及场地，不在红线内设置施工便道，红线内不立塔，采用一档跨越的方式通过生态保护红线。 在塔基基础及杆塔等施工完毕后，应按设计要求立即对塔基基础周边开挖部分进行覆土，并进行平整夯实，以减少水土流失；对作业区、牵张场等施工扰动区地表进行平整，必要时进行喷水增湿，以便自然植被的生长恢复。施工前对施工人员进行宣传和教育，严禁发生捕捉伤害野生动物的行为，增强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项目施工道路选线时应尽量避让区域内野生动物的巢穴。选用低噪声的施工设备及工艺，施工活动主要集中在白天进行。在施工过程中若发现野生动物的活动处，应进行避让和保护，以防影响野生动物的栖息。 施工期如发现保护动物应采取妥善措施进行保护，不得杀害和损伤保护动物。对受伤的动物应及时联系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及时救治。 基础开挖的土石方，部分用于塔基护坡，剩余全部用于塔基平整。 施工生产区和牵张场等临时用地应尽量减少占地面积。 施工运输车辆按照指定运输道路路线行驶，禁止加开新路肆意碾压道路及绿化带，减少对地表植被的破坏；同时注意做好路面洒水等防尘工作，减少扬尘影响。 

（6）防沙治沙：土方堆存过程中使用防尘网，并定期洒水抑尘。 施工期间应划定施工活动范围，严格控制和管理运输车辆及重型机械的运行线路和范围，不得离开运输道路及随意行驶，由专人负责，以防破坏土壤和植被，加剧土地荒漠化。 施工后及时清理现场，尽可能恢复原状地貌，做到“工完、料尽、场清、整洁”，恢复原有生态。 合理规划临时工程的位置，尽可能减小扰动范围；临时施工占地在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施工垃圾，对施工场地进行平整、压实。 
（7）电磁环境：本项目建成运行后产生的电场强度、磁感应强度环境影响值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标准要求限值，项目对周边的电磁环境影响较小。


